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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
挂网药品价格监测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

（以下简称平台）挂网药品价格监测管理，规范医药企业和医疗

机构价格和采购行为，引导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，增强药品价

格监测管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规范性，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〈关于做好当前药品价格管理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医

保发〔2019〕67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

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0〕62

号）、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全国医药价格监测工程

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18号）等政策文件要求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平台挂网药品价格监测管理，是指对平台挂网药品

的价格进行跟踪、汇总、分析、报告、处理。具体工作由四川省

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药招中心”）会同各市

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等单位实施。

第三条 根据平台挂网药品价格，按照价格比值分别划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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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、异常、严重异常三个区间，对应进行绿色、黄色、红色标

示，提醒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规范价格和采购行为。

第四条 凡在平台挂网的药品，其价格均纳入挂网药品价格

监测范围，包括集中带量采购药品、价格联动采购药品和备案采

购药品及要求监测管理的其他药品。

第二章 监测内容

第五条 平台挂网药品价格监测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集中带量采购药品非中选药品的超“红线价格”采购

行为；

（二）价格联动采购药品的平台挂网价格；

（三）备案采购药品（特指临床急需的备案采购药品，下同）

的省级参考价格和采购价格；

（四）国家谈判专区及国家发布的新冠治疗药品等按国家相

关政策执行；

（五）国家和我省部署的其他药品价格监测项目。

第六条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监测。对照集中带量采购非中选

药品“红线价格”，分析非中选药品采购数量、金额变化情况，

对医疗机构采购高于“红线价格”的非中选药品，纳入红区采购

药品金额进行统计。

第七条 价格联动采购药品的价格监测，分为药品价格纵向

比较涨跌情况监测和横向比较差异情况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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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药品价格纵向比较涨跌情况监测。对同生产企业、同

药品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，以最小制剂为单位，汇总整理药

品的挂网价格，与采购价格进行纵向比较，分析价格涨跌变化情况；

（二）药品价格横向比较差异情况监测。对品种相同但生产

企业、剂型、含量规格、包装等存在差异的药品挂网价格，依据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《药品差比价规则》及《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

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药品价格监测计算规则》计算可比价，横向比

较分析具有差比价关系的平台挂网药品之间的价格差异情况。

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，凡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

（INN）中表达的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剂，均归为同种药品。

有效成分相同，但命名不同或命名中酸根、碱基、金属元素、有

效成分的结晶形式、结晶水数量、配比、溶媒及其他辅料等不同

的，也归为同种药品。

中成药，凡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名中剂型前的名称相同且

处方相同的药物制剂，均归为同种药品。

第八条 备案采购药品价格监测。参照价格联动采购药品的

价格纵向比较涨跌情况监测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 国家和我省部署的其他药品价格监测项目，按规定

和要求开展监测和报送。

第十条 平台挂网药品省际间的价格差异情况监测。省药招

中心依托国家医保局招采子系统，比较分析我省平台药品挂网价

格与省外平台药品挂网价格的差异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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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监测方法

第十一条 价格联动采购药品价格纵向比较涨跌情况监测。

对同生产企业、同药品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，以最小制剂为

单位，与其基期价格相比，价格涨幅在 80%（不含 80%）以内

的产品，标示为绿色；价格涨幅在 80%（含 80%）至 200%（不

含 200%）之间的产品，标示为黄色；价格涨幅在 200%及以上

的产品，标示为红色。

基期价格为同生产企业、同药品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

2019年至 2021年的采购均价。2022年以后的年度基期价格（仍

以连续 3个年度的采购均价进行计算），以同生产企业、同药品

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 2019年至 2021年采购均价为基础，根

据上年度国家药品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进行调整（本年度基期价格

=上年度基期价格*上年度国家药品价格指数）。

第十二条 价格联动采购药品价格横向比较差异情况监测。

对具有差比价关系的同种药品，将相关药品的挂网价格按照《药

品差比价规则》及《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药

品价格监测计算规则》换算为可比价格，与同种药品的最低可比

价格进行比较，根据价格比值分别标示不同的颜色。其中，化学

药品划分为两个质量层次，原研药品、参比制剂、过评药品为第

一质量层次;非过评仿制药品为第二质量层次。中成药和生物制

剂不划分质量层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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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同一质量层次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可比价格相比，比

值在 1.8倍（不含 1.8倍）以内的产品，中成药比值在 2倍（不

含 2倍）以内的产品，标示为绿色；

（二）同一质量层次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可比价格相比，比

值在 1.8倍（含 1.8倍）至 3倍（不含 3倍）之间的产品，中成

药比值在 2倍（含 2倍）至 3倍（不含 3倍）之间的产品，标示

为黄色；

（三）同一质量层次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可比价格相比，

比值在 3倍及以上的产品，中成药比值在 3倍及以上的产品，标

示为红色；

（四）药品通用名相同，原研药品、参比制剂、过评药品、

非过评仿制药品可比价格倒挂的，非过评仿制药品标示为红色。

第十三条 当同一药品需同时标示价格纵向比较和横向比

较两种情况，且横向比较可比产品达到 2家及以上时，以横向比

较结果进行标示。

第四章 结果运用

第十四条 对标示黄色的药品，纵向比较价格涨幅在 80%

（含 80%）至 200%（不含 200%）之间的产品，同时标注“涨

价异常警示”；横向比较，同一质量层次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可

比价格的比值在 1.8倍（含 1.8倍）至 3倍（不含 3倍）之间的

产品，中成药比值在 2倍（含 2倍）至 3倍（不含 3倍）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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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，同时标注“相同药品价差异常警示”。

第十五条 对标示红色的药品，纵向比较价格涨幅在 200%

（含 200%）至 400%（不含 400%）之间的产品，同时标注“涨

价严重异常警示”；横向比较，同一质量层次化学药品、生物制

剂和中成药可比价格的比值在 3倍（含 3倍）至 5倍（不含 5倍）

之间的产品，同时标注“相同药品价差严重异常警示”。在此基

础上，纵向比较价格涨幅在 400%及以上的产品，同时标注“涨

价特别严重异常警示”；横向比较，同一质量层次化学药品、生

物制剂和中成药可比价格的比值在 5倍及以上的产品，同时标注

“相同药品价差特别严重异常警示”。

第十六条 省药招中心按季度和年度统计同一医疗机构采

购标示为绿色、黄色、红色药品金额并计算占比，当占比突破以

下比例时，形成报告并通报医疗机构所在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；

省管公立机构的采购情况，由省药招中心进行通报。

（一）采购标示为红色的药品金额占同一医疗机构药品采购

总金额 10%及以上；

（二）采购标示为黄色的药品金额占同一医疗机构药品采购

总金额 40%及以上；

（三）采购标示为红色和黄色的药品金额占同一医疗机构药

品采购总金额 40%及以上。

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在一个采购合同期限内，每季度采购超

“红线价格”的集中带量采购非中选药品采购数量或金额，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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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批次集中带量采购药品相关采购或落地执行文件确定的限制

比例，由省药招中心形成报告，分别通报省管公立机构或其他医

疗机构所在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。

第十八条 对被通报的医疗机构，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

省药招中心要根据情况及时进行提醒告诫、函询约谈，督促进行

整改。

第十九条 依据本办法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形成的相关报

告，同步报送省纪委监委及省级行业主管部门。

第二十条 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要

将挂网药品价格监测管理情况纳入“两定”协议管理和考核内

容，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且整改不到位的医疗机构，在定点资格管

理、医保总额控制、医保基金预付、基金结余留用等方面，依情

形分别予以处理。

第五章 其他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机构为全省公立医疗机构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。国家有

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药品价格监

测计算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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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药品
价格监测计算规则

根据《四川省医药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》《四川省药

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挂网药品价格监测管理办法》等

文件规定，参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药品差比价规则〉

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2452号，以下简称《药品差比价规

则》），制定《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药品价格

监测计算规则》。

一、药品范围

已在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和医药价格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新平台”）挂网的所有药品，除已纳入带量采购专区的药品、

国家谈判药品及国家发布的新冠治疗药品等按国家相关政策执

行外。

二、同种药品

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，凡中文通用名或英文国际非专利药名

（INN）中表达的有效成分相同的药物制剂，归类为同种药品。

有效成分相同，虽命名不同或命名中酸根、碱基、金属元素、有

效成分的结晶形式、结晶水数量、配比、溶媒及其他辅料等不同，

也归类为同种药品。中成药和天然药，凡国家标准规定的正式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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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中剂型前的名称相同且处方相同的药物制剂，归类为同种药

品。

（一）纵比监测

同生产企业、同药品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纳入纵向同种

药品价格比较涨跌监测。

（二）横比监测

对品种相同但生产企业、剂型、含量规格、包装等存在差异

的挂网药品纳入横向同种药品价格比较涨跌监测。常用化学药

品、生物制品分为口服片剂与口服胶囊剂、口服颗粒与口服溶液

剂、外用膏剂、注射剂。常用中成药、天然药分为口服丸剂、口

服片剂与口服胶囊剂、口服颗粒剂与口服溶液剂。其余未列明的

剂型不做差比。

（三）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的，应单列代表品

1.非代表品与代表品的给药途径和剂型均相同，而适应症或

功能主治完全不同的（不包括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的增加和减少）;

2.非代表品明确为仅限于小儿使用的;

3.非代表品与代表品含量差异大于或等于 8倍的；

4.其他需单列代表品，由专家认定。

三、价格监测

（一）单位可比价

1.纵比单位可比价

将同生产企业、同药品名称、同剂型的挂网药品现行挂网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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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《药品差比价规则》折算至单片/单袋/单支等价格作为“纵

比单位可比价”。

2.横比单位可比价

将对品种相同但生产企业、剂型、含量规格、包装等存在差

异的挂网药品现行挂网价格按照《药品差比价规则》折算至单片

/单袋/单支等价格作为“横比单位可比价”。

（二）比价规则

1.剂型差比价

指同种药品不同剂型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。《药品差比价

规则》附件一《常用化学药品、生物制品剂型差比价表》、附件

二《常用中成药、天然药剂型差比价表》未列明的剂型不做差比。

2.规格差比价

指同种药品同一剂型不同规格之间的价格差额或比值，具体

包括含量差比价和装量差比价。选择同种中最小含量/装（重）

量为“代表含量/装（重）量”。

（1）含量差比价

“含量”，指药物制剂最小计量单位中包含的国家标准规定

的有效成分、指标成分或活性单位的数量。药品标示的含量与日

治疗量存在明确比例关系的，适用含量差比价。其他条件相同时，

非代表品价格＝代表品价格×含量比价值。含量比价值计算公式

为：K＝alog2X（K＝比价值，X＝非代表品含量÷代表品含量，

a=含量比价系数）。含量比价系数最高为 1.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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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萄糖、氯化钠等调节电解质类大容量注射液含量有差异

的，不区分价格。组方相同用途相同而配比不同的化学药品复方

制剂，按照各组分含量之和计算含量差比价。

（2）装量差比价

“装量”，指最小独立包装中标示的药物制剂的面积、容量

或重量。药品标示的装量与日治疗量存在明确比例关系的，适用

装量差比价。其他条件相同时，非代表品价格＝代表品价格×装

量比价值。装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：K＝1.9log2X（K＝比价值，

X=非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装量÷代表品最小独立包装装量）。不

同装量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注射液，10ml（含 10ml）以下的，

不区分价格；10ml以上的，每增（减）10ml，加（减）0.05元。

同种药品相同剂型标示的含量、装量与日治疗量均没有明确比例

关系的，不适用含量差比价和装量差比价，应按照日平均治疗费

用相同的原则计算价格。计算公式为：非代表品最小计量单位价

格＝代表品最小计量单位价格×代表品日治疗量÷非代表品日治

疗量。

3.包装数量差比价

口服片剂、口服胶囊剂最小零售包装价格按以下方法计算：

其他条件相同时，非代表品价格=代表品价格 x包装数量比价值。

包装数量比价值计算公式为：K=1.95log2X（K=比价值，X=非

代表品包装数量÷代表品包装数量）。用于慢性病治疗、需要长期

使用的药品，按主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的成人单次最高剂量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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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包装数量不足三日（含三日）用药量的，按包装数量差比价

计算后，再乘 0.9的缩减系数制定价格。其他类别的剂型，最小

零售包装价格按最小独立包装或最小计量单位的价格乘以包装

数量计算。

4.包装材料差比价

（1）口服固体制剂，容器类型和包装材料不同的，不区分

价格。

（2）生物制品小容量注射液采用预充式注射器包装单次剂

量药品的，其他条件相同时，可在普通小容量注射液基础上最高

加 3元。化学药品、中成药和天然药采用上述包装形式的，不区

分价格。

（3）大容量注射液，以同规格玻璃瓶包装的价格为基础，

塑料瓶包装最高加 1 元;软袋（指在不通空气情况下完成输液的

包装）最高加 4元。玻璃瓶、塑料瓶和软袋包装各自采用的具体

形式和材料有差异的，不区分价格。

5.包装形式差比价。

多种药品构成的组合包装（包括各药品独立包装的组合形式

和各药品复合包装的组合形式），价格不高于所包装药品价格的

总和。药品与注射用溶媒、注射器等附件构成组合包装的，不区

分价格。

6.多种差比价混合计算时，应按照剂型、含量、装量、包装

数量、包装材料、包装形式差比价的顺序进行计算。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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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注射剂中剂型差比价与含量差比价混合计算，以小容

量注射液（普通粉针）为代表品计算冻干粉针（溶媒结晶粉针）、

大容量注射液价格，或以冻干粉针（溶媒结晶粉针）为代表品计

算大容量注射液价格的，应先计算含量差比价，再计算剂型差比

价。反向计算的，应先计算剂型差比价，再计算含量差比价。注

射剂非代表品单支价格低于 0.2元的，按 0.2元核定：若非代表

品规格小于代表品的，其价格不得超过代表品单支价格。

（2）溶液剂（颗粒剂、散剂）与口服片剂（胶囊剂）计算

含量差比价，单剂量包装的溶液剂（颗粒剂、散剂）与口服 5片

剂（胶囊剂）之间，以溶液剂（颗粒剂、散剂）最小独立包装的

含量和口服片剂（胶囊剂）最小计量单位的含量为基础计算含量

差比价；多剂量包装的溶液剂（颗粒剂、散剂）与口服片剂（胶

囊剂）之间，应先按前述方法计算单剂量包装的价格，再按装量

差比价计算多剂量包装的价格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红、黄、绿标示提醒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规范价格和

采购行为，监测考核以实际交易情况为准。

（二）鼓励医药企业根据药品价格监测情况，主动调整药品

价格，鼓励医疗机构在绿区价格范围完成交易采购。新平台将适

时更新价格监测标示情况。


